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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3001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中岩大地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67 

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子公司代开保函的进展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为子公司代开保函情况概述 

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4 年 7月 17日

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、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为子公司代开保函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根据实际需要为子公司代为开具保函，

累计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,000万元，本次代开保函额度期限自公司本次董事会

审议通过之日起 1 年有效。为提高工作效率，保证业务办理的及时性，董事会授

权公司管理层在上述有效期和额度范围内代表公司办理相关手续、签署相关法律

文 件 等 。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公 司 于 2024 年 7 月 19 日 在 巨 潮 资 讯 网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上披露的《关于为子公司代开保函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4-064）。 

二、为子公司代开保函的进展情况  

近日，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岩大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能

源公司”）向公司提出开立保函申请，公司为新能源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

司北京上地支行申请开具履约保函 2 份,预付款保函 1 份，分别为：保函编号：

1102024000154858，金额为人民币 1,096,901 元；保函编号：1102024000157490，

金额为人民币 6,659,665 元；保函编号：1102024000157541，金额为人民币

2,600,000元。 

三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名称：北京中岩大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  

法定代表人：王立建  

注册资本：4126 万元人民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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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地点：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镇企业服务中心 1号-6429号 

成立日期：2021年 02月 01日  

经营范围：施工总承包；专业承包；劳务分包；城市园林绿化；建设工程项

目管理；出租商业用房；物业管理；建筑物外墙清洁服务；家政服务；绿植租摆；

机动车公共停车场管理；技术开发；技术咨询；技术交流；技术转让；技术推广；

技术服务；软件服务；软件开发；基础软件服务；应用软件服务；计算机系统服

务；设计；制作；代理；发布广告；机械设备租赁；体育运动项目经营（高危险

性体育项目除外）；承办展览展示活动；销售服装鞋帽、日用品、五金交电、家

用电器、电子产品、建筑材料、装饰材料、机械设备、汽车配件、金属制品、家

具、文化用品、安防产品、仪器仪表、机械设备、消防器材；工程勘察；工程设

计；电力供应；城市生活垃圾清扫、收集、运输、处理。（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

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施工总承包、专业承包、工程勘察、工程设计、电

力供应、城市生活垃圾清扫、收集、运输、处理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

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

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 

股权结构：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%控股。 

经核查，北京中岩大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 

被担保人财务情况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
2024年 03月 31 日

（未经审计） 

2023年 12月 31 日 

（经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939.52 545.32 

负债总额 37.45 103.41 

资产净额 902.07 441.91 

营业收入 9.19 101.91 

利润总额 -39.85 -58.09 

净利润 -39.85 -58.09 

四、履约保函和预付款保函的主要内容 

1、受益人 

履约保函 1：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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履约保函 2：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湖南火电建设有限公司 

预付款保函：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湖南火电建设有限公司 

2、被担保对象： 

北京中岩大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

3、保函金额 

履约保函 1：1,096,901 元 

履约保函 2：6,659,665元 

预付款保函：2,600,000元 

4、保函期限 

履约保函 1：自开立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至被担保人收到最终工程竣工验收

证书之日（该日期以受益人书面通知银行为准）止，保函有效期届满日最迟不得

晚于 2024年 10月 23日; 

履约保函 2：自本银行负责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印章之日起生

效，有效期至分包合同项下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(该日期以受益人书面通知银

行为准)起满 28日之日止，保函有效期届满日最迟不晚于 2025年 1 月 30日; 

预付款保函：自预付款支付给分包人之日(该日期以受益人书面通知银行为

准)起至预付款完全扣清之日(该日期以受益人书面通知银行为准)止，保函有效

期届满日最迟不晚于 2024年 12月 15日。 

五、累计代开保函金额、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的情况 

截止披露日，尚未到期的金额（含本次），公司累计对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

人民币 1,462.12 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.25%。公司及控股子

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事项、无逾期对外担保、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

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履约保函 1》； 

2、《履约保函 2》； 

3、《预付款保函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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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 

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8月 7日 


